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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第 100號法律公告

《2000年廢物處置條例 (修訂附表 1及 3) 公告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廢物處置條例》

(第 354章) 第 37(1) 條訂立)

1. 禽畜廢物禁制區

《廢物處置條例》(第 354章) 附表 1現予修訂，在第 1項㆗——

(a) 廢除 " "市區" " 而代以 " "市政局管轄範圍" "；

(b) 在 "指明的範圍" 之後加入 "；由 2000年 4月 20日起，則指日期為 2000年 3月 31日、

編號 LW/50/2 (第 4版) 的㆞圖劃出的稱為 "市區"

的同等範圍，即圖㆖以號碼 1及 2指明的範圍"。

2. 放大區

附表 3現予修訂，廢除與㆞區編號 "1及 2" 有關的記項而代以——

"1及 2 (a) 稱為 "市政局轄區" 的㆞區 日期為 1994年 5月 23日的 5幅㆞圖劃出的第

1區及第 2區部分㆞方範圍，該 5幅㆞圖的編號如㆘——

(a) LW/20/7；

(b) LW/20/10 (第 2版)；

(c) LW/20/11；

(d) LW/20/15；

(e) LW/20/16。

(b) 由 2000年 4月 20日起，稱為 "市區" 的㆞區 日期為 2000年 3月 31日的 5幅

㆞圖劃出的第 1區及第 2區部分㆞方範圍，該 5幅㆞圖的編號如㆘——

(a) LW/20/7 (第 2版)；

(b) LW/20/10 (第 3版)；

(c) LW/20/11 (第 2版)；

(d) LW/20/15 (第 2版)；

(e) LW/20/16 (第 2版)。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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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釋

本公告旨在修訂《廢物處置條例》(第 354章) 附表 1及 3，以——

(a) 糾正現有㆞圖㆗與附表㆗對同㆒㆞方範圍的描述不㆒致之處；及

(b) 訂定由 2000年 4月 20日起參照新圖的規定；在新圖㆗，有關的㆞方範圍稱為 "市區"。


